
1 .  會議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恢復

進行。  

2 .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：  

 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 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 許智文教授  

 馬詠璋女士  

 邱榮光博士  

 鄒桂昌教授  

 符展成先生  

 何立基先生  

 黃令衡先生  

 黎慧雯女士  

 林光祺先生  

 邱浩波先生  

 陳福祥先生  

 環境保護署助理署長 (環境評估 )  

 鄧建輝先生  

 民政事務總署總工程師 (工程 )  

 關偉昌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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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政總署副署長 (一般事務 )  

 林潤棠先生  

 規劃署署長  

 凌嘉勤先生  

 

簡介及提問部分  

[ 公開會議 ]  

3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：  

錢敏儀女士  －  規劃署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  

陳冠昌先生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上水 1  

吳曙斌先生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上水 2  

 

4 .  以下提意見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：  

FLN-C1608 and KTN-C1608－石懷謙  

石懷謙女士  －  提意見人  

FLN-C1316 and KTN-C1316－Crystal Yip 

FLN-C1497 and KTN-C1497－Leung Wei Ching 

FLN-C1724 and KTN-C1724－葉富榮  

區國權先生 (東北城規組 )  －  提意見人的代表  

 

5 .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，並解釋聆聽會的程序。他

表 示 會 議 會 按 「 為 考 慮 有 關 《 粉 嶺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F L N / 1 》及《古洞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T N / 1 》的

申述及意見所舉行的會議── 出席會議的程序須知」 ( 下稱「會

議程序須知」 ) 進行。「會議程序須知」在會議前已發給所有申

述人／提意見人。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和意見書，而且逾 3  4 0 0 名申

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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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」 )表示會親自或授權一名代表出席聆聽會作口頭

陳述，因此，有需要限制每次口頭陳述的時間；  

( b )  每 名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會 獲 分 配 1 0 分 鐘 時 間 發

言，不過，安排上會有彈性，以配合申述人／提意

見人的需要，包括容許授權代表累積所代表的申述

人／提意見人獲分配的時間發言、與其他申述人／

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，以及要求延長口頭陳

述的時間；  

( c )  口頭陳述的內容只限關於在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

展 示 期 或 申 述 書 公 布 期 內 ，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的 申 述

書／意見書所載的申述／意見的理據；  

( d )  為確保會議順利並有效率地進行，申述人／提意見

人不應長篇大論，重複其他人較早時在同一個會議

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，亦應避免讀出或重複所提交

的申述書／意見書的內容，因為申述書／意見書已

發給委員考慮。  

( e )  除 非 獲 延 長 發 言 時 間 ， 否 則 每 次 陳 述 限 時 1 0 分

鐘。在申述人／提意見人和申述人／提意見人的代

表獲分配的時間完結前兩分鐘，以及在發言時間完

結時，會有計時器提醒他們。  

6 .  主席表示，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，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

分鐘。在提意見人和提意見人的代表獲分配的時間完結前兩分

鐘，以及在發言時間完結時，會有計時器提醒他們。  

7 .  主席表示，聆聽會的過程會在網上廣播，而規劃署的代

表在第 4 組第一天 ( 即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) 聆聽會上所作簡

介的錄影片段已上載城規會網站，供會議使用，故本節會議不

會再作簡介。他會先按當日向城規會秘書處登記的提意見人的

編號，邀請提意見人／ 授權代表作口頭陳述。所有已登記的與

會者口頭陳述完畢後，會有答問環節，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發

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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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主 席 接 着 請 提 意 見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闡 述 其 意 見 內

容。  

FLN-C1608 and KTN-C1608－石懷謙  

9 .  石懷謙女士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政府曾多次強調，擬議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是為了

提 供 土 地 作 住 宅 發 展 ， 以 應 付 香 港 迫 切 的 住 屋 需

要。然而，要實現這一目標，政府應首先探討一些

會帶來較少負面影響的其他選擇，而不是開發新界

東北的土地。其中一個選擇是利用空置或未充分利

用的政府土地，而另一個選擇則是善用空置單位，

因為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 ，香港有 4 0  0 0 0

個空置單位，這些單位應予善用。此外，根據運輸

及房屋局的統計，目前在市場尚未售出的住宅單位

亦有幾千個。這些房屋單位不應任其空置；  

( b )  看來，因為熱錢湧入，目前的物業市場其實是有錢

人的一種投資工具，而不是為廣大市民提供住屋。

即使開發建議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，或許亦不能解

決房屋問題和降低樓價；  

( c )  三 十 會 曾 經 進 行 一 項 有 關 香 港 酒 店 營 運 情 況 的 調

查，發現現有住宅大廈內有很多無牌賓館。政府應

根據香港現時的承受能力，審慎地檢討旅遊政策。

增加房屋供應，隨後卻把房屋單位轉為賓館用途，

對解決房屋問題並無幫助；  

( d )  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 區 並 不 是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的 唯 一 途

徑 。 根 據 公 共 專 業 聯 盟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發 表 的

《新界棕土研究與土地發展方略》，新界有 8 0 0 公

頃棕地，分布在北區、大埔、屯門及元朗，並特別

集中在洪水橋區，這些地方目前用作貨櫃場、回收

場和劏車場等。這些棕地都是面積大而且有良好的

交通網絡接連，易於改變作住宅發展之用。政府應

優先發展棕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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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除了棕地，還有其他隨時可作發展的用地。例如，

香港的工業用地已逐漸減少，而約有 3 0 0 公頃的空

置工業用地是可重新發展作住宅用途。此外，還有

4 0 0 公頃空置政府土地劃作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

和「康樂」地帶，都是可以釋出作房屋發展用途。

這些空置土地都可以隨時改作其他用途，並能減省

大量的規劃和收地程序；  

( f )  政府應檢討香港是否需要私人高爾夫球場。這類高

爾夫球場支付的租金很低，而且只服務一小撮高收

入人士。粉嶺高爾夫球場面積約 1 7 0 公頃 ( 等同約

九個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) ，而球場的設施是大部分

香港人不會使用的；政府應考慮收回該高爾夫球場

用地，以便加快供應土地作房屋發展；  

( g )  香港是否確實有急切的房屋需求，令人感到懷疑。

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人口推算，由二零一四年至

二零三九年，人 口預計 會增加 1 3 0 萬， 估計總共

3  2 0 0 公頃的土地應足以應付新增人口。以上提到

的 棕 地 、 工 業 用 地 、 粉 嶺 高 爾 夫 球 場 等 可 用 的 土

地，應可提供足夠土地發展房屋。新界東北新發展

區並非必要。  

1 0 .  由於石女士 1 0 分鐘的發言時限已到，區國權先生建議

把他獲分配的 1 0 分鐘發言時間給予石女士，讓她可繼續陳述。

主席表示同意。石女士接着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除了土地供應外，政府亦應考慮產業多元化，為香

港創造更多支柱產業，尤其是促進農產業。雖然在

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 區 預 留 了 1 4 公 頃 土 地 作 商 業 發

展，並可創造 3 7  7 0 0 個就業機會，但當局並沒有

提供詳細資料；  

( b )  香港對農耕需求不斷增加，因此，政府應促進農業

發展。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只在古洞北和粉嶺北預留

5 8 公頃土地作農業用途，不足以應付香港對農地不

斷增加的需求，更何況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將摧

毁約四分之一的現有農地。現有農地是食物的供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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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，而且生態價值高，能為侯鳥提供棲息地方 (塱

原發現有超過 2 0 0 種鳥類 ) 、穩定生態系統、保留

作綠化緩衝區和減低熱島效應，因此，農地應予以

保留。雖然有些學者認為，就本地生產總值而言，

農業活動的經濟回報低，但應注意的是，食物對人

類至為重要，雖然農業活動所產生的本地生產總值

低 (僅佔本地生產總值 1 %至 2 % )，但很多其他的副

產品並未計入本地生產總值，例如食品加工業、農

藥生產和休閒農耕。此外，本地的農業發展亦有助

保持良好的食物安全標準；以及  

( c )  東鐵是連接新界東北和九龍的唯一公共交通服務，

但東鐵的載客量已達高峰，並不能應付新界東北新

發展區的新增人口。  

[ 實際發言時間： 1 8 分鐘 ]  

FLN-C1316、 KTN-C1316－Crystal Yip 

FLN-C1497、 KTN-C1497－Leung Wei Ching 

FLN-C1724、 KTN-C1724－葉富榮  

1 1 .  區國權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他的陳述會集中在古洞區。他留意到，第 1 組申述

人和鄉事委員會都擔心東鐵的承載力不足以配合新

增的人口，而 Transport Planning Alliance 擔心發展新

界東北新發展區對交通會造成影響。他不支持港鐵

公司擬議的泊車轉乘設施，以及任何增加新界東北

新發展區建築物高度及地積比率的建議；  

( b )  鑑於馬草壟是一個山谷，而且有農業活動，也靠近

鄉郊和邊境，他支持 R 2 7 、 R 3 1 和 R 3 2 的意見，

認為應重新規劃馬草壟河附近通往古洞北的交通通

道 ( 即道路 R 1 ) ，以便 更好地保護該河。申述人建

議將該區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，但規劃署並不支持

此項建議且沒有給予任何理由；  



-  7  -  

( c )  第 2 組申述包括創建香港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

會、香港觀鳥會及長春社等，他們關心的主要是塱

原和馬草壟區的生態保育。由於馬草壟河兩旁的土

地有極高的生態價值， R 1 6 、 R 1 7 、 R 9 3 和 R 9 4 要

求把該處由「綠化地帶」改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

帶，但規劃署並不支持這個建議。塱原自然生態公

園的發展目的並不明確。塱原應該保持現狀，或改

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或農業保護區。規劃署漠

視申述人提出的所有建議；  

( d )  許 多 支 持 這 發 展 計 劃 的 申 述 人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建

議，都有各自的動機，例如 R 9 支持開發新界東北

新發展區，並提議增加地積比率而忽略周邊地區的

鄉郊特色； R 8 已經為發展商所擁有， 因 此要求提

高地積比率；而 R 7 則要求擴大會影響塱原的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等；  

( e )  他要求規劃署提供關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正在處理

的換地申請的位置和數量的資料；  

( f )  第 4 組 申 述 人 大 部 分 都 反 對 發 展 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

區，並提出一些建議，例如為馬屎埔、塱原、河上

鄉及馬草壟劃定農業保護區、石仔嶺安老院的長者

居住問題、鐵路承載力問題、生態問題和在古洞發

現的有毒物質。然而，主要是基於政治的考慮，所

有建議都不獲規劃署支持。為了幫助政府推行新發

展區計劃，規劃署不想整個規劃過程延遲，所以不

會建議作出任何修訂；  

( g )  規劃署並沒有向公眾提供資料和簡介的投影片，而

城規會網站的連結只是接到 YouTube 上。此外，規

劃署沒有提供現有可耕地和現有／將來排污計劃等

其他資料；以及  

( h )  總括來說，由於一些城規會委員未有就聆聽古洞北

及粉嶺北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及意見的會議

申報利益，而這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與財宏有限公

司、綠野田園有限公司、培豐有限公司、祺星有限



-  8  -  

公司、泰陽有限公司、置富投資有限公司、大輝行

有限公司、添永發展有限公司等附屬公司有關連，

秘書處沒有分配足夠的發言時間和作出適當的會議

安排，以及規劃署沒有向公眾提供足夠的資料，他

保留提出法律訴訟的權利。  

[ 實際發言時間： 1 7 分鐘 ]  

1 2 .  主席表示，換地申請並不屬城規會的管轄範圍，他請區

先生與地政總署跟進所需資料。對於主席的提問，粉嶺、上水

及元朗東規劃專員錢敏儀女士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區先生提出的多項議題，例如道路 R 1 在馬草壟的

走線和塱原的保育問題，均曾在兩份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第 1 組和第 2 組申述中提及，而有關的詳細資

料和規劃署的回應已載於四份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

及其附件中。對於申述人及其代表的口頭陳述 (例如

環保團體對馬草壟村及塱原的關注 ) ，規劃署在不同

聆聽會上亦已作出詳盡的答覆，相關資料已上載到

城規會的網站。四份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亦已發送

有關團體的每一名申述人／提意見人，並上載至城

規會網站；以及  

( b )  其實，亦有一些公眾人士要求取得區先生所要求的

資料，例如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」

的基線資料，規劃署已就這些要求作出回覆。  

1 3 .  由於委員再無問題要提出，主席多謝提意見人／提意見

人的代表及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全部於此時離席。  

1 4 .  由於再無代表到來出席本節會議，會議於上午十時六分

休會。  

 


